2007年巴西五金、家电博览会

一、展会简介

为协助中国企业实地了解和开拓巴西及南美市场，搭建中外企业交流平台，国家商务部贸发展局和德国科隆国际展览公司拟于今年9月在巴西圣保罗共同主办“2007年巴西五金、家电博览会”。拥有18159万人口的巴西位于南美洲东南部，与法属圭亚那、苏里南、圭亚那、秘鲁、玻利维亚、巴拉圭、阿根廷和乌拉圭等接壤，对周边国家和地区有很强的辐射能力。综合实力居拉美首位，经济结构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近年来，巴西政府对外贸政策作了重大调整，摈弃以高额关税限制进口的保护主义，宣布开放市场，减免5000种商品进口关税。南美地区是我国产品出口重点地区，中国产品在南美地区非常受欢迎，拥有巨大的市场份额。南美地区经过上个世纪90年代的经济危机后及时调整了经济产业模式，使得国民经济在近几年得到了很大恢复，目前整个南美州地区正处于快速增长的上升期。各国经济的增长带动了基础建设的快速增长，因此，目前阶段是我国产品进入南美市场的最佳时机。
二、展会概况

主办单位：商务部外贸发展局  科隆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北京辉煌魅力国际商务会展有限公司

展览名称：2007年巴西五金、家电博览会 

展览时间（3天）：2007年9月20－22日 

展会地点：巴西圣保罗市北方展览中心（CENTER NORTE） 

展会规模：6000 ㎡

三、展品范围  

。五金与建材类：各类建筑五金工具、家具五金、建筑装修材料、门窗、锁具、安全与消防设备、铁制配件和玻璃产品、各类卫生洁具、浴室/厨房挂件、各类墙地面装饰材料、瓷砖、通风管道、空调供暖设备、阀门、连接紧固件、水泵、涂料等；
。电子与家电类：大、小型家电（高档液晶电视屏、彩色电视机、冰箱/柜、微波炉、空气过滤器、烤炉、吸尘器、熨斗等）；声音及影响产品（家庭影院系统、录象机、摄象机、高档电视支架、高档电视机组合柜、音响及配件、HI-FI、HI-END、DVD）；家庭电话及通讯联系；空调、电扇、车载电子用品、小家电、显示芯片、解码芯片、软件等。
四、收费标准：报名费：2000元/摊位，

标准展位（3×3㎡）：3120美元（2.45万元人民币）；室内光地270美元（2180元人民币）（最少18㎡）

人员费：37500元/人；签证费：2000元/人；

海运费：根据海运公司规定统一执行

五、参展方法  2007年3月25日开始接受报名，请有意参展的单位认真填写《展位申请表》（见附件），加盖公章后回传或邮寄至我司。我司受到企业报名表后将向报名企业发送参展确认函等资料。详情请洽北京辉煌魅力国际商务会展有限公司。
六、联系方式

组展单位：北京辉煌魅力国际商务会展有限公司

电话：010-64484363/4218/4219/3955/4595/3441/3402       传真：010-64484511/3491/4603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13号金孔雀大厦A座906室

项目负责人： 臧晓萌
北京辉煌魅力国际商务会展有限公司

二00七年四月
  附件——展位申请表 (nb)

北京辉煌魅力国际商务会展有限公司：我单位确认参加下列展览会：
	 展览会名称
	2007年巴西五金、家电博览会

	申 请 面 积
	申请 __________个标准摊位 (3 米×3米=9平方米)
申请 __________ 平米光地（至少18平米）

	参展人数
	    需参展人数:       人 

	参 展 单 位 名 称
	中文 
	

	参 展 单 位 地 址
	中文
	

	单   位   性   质
	国有
	集体
	股份
	乡镇
	私营

	参展人员护照类型
	 因公普通护照（    ）
	私人护照 （     ）

	派人单位上级主管部门
	

	参展展品内容
	

	主      办      单      位
	参     展     单     位

	北京辉煌魅力国际商务会展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13号金孔雀大厦A座906
邮   编：100013

电   话：010-64484363
传   真：010-64484511、64483491
联 系 人：臧晓萌
	联系人:

 邮编:

 地址:   

 电话:

 传真:

 E-mail:

	 帐户名称: 北京辉煌魅力国际商务会展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交通银行北京分行东直门支行
 帐    号: 060439012015155706

 (主办单位确认章)
                        年    月    日
	 参展单位领导意见
(参展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解释: 
1.本申请表（合同书）一式二份, 经双方盖章确认后即开始具有法律效力。
2.本申请表一经确认，请预付预定金25000元人民币/每摊位，否则摊位不予保证。
3.凡实际出运展品或实际展品价值与贵单位申报不符造成的损失由参展单位负担。

4.遇人力不可抗拒，如战争、罢工、自然灾害等，给参展单位带来的损失由双方协商解决。


